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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號2-3樓
承辦單位：國小教育科
承辦人：吳佩璇
電話：07-7995678#3058
傳真：07-7406585
電子信箱：phwu1019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小字第11432087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工作求助及轉介資訊」案，

請貴校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3月17日臺教授國字第114580151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「學生輔導法」第6條第1項規定：「學校應視學生身心

狀況及需求，提供發展性輔導、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

之三級輔導。」同法第7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學校校長、

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，均負學生輔導之責任。（第2項）學

校各行政單位應共同推動及執行第6條三級輔導相關措施，

協助前項人員落實其輔導職責，並安排輔導相關課程或活

動之實施。（第3項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專責單位或專責

人員遇有中途輟學、長期缺課、中途離校、身心障礙、自

我傷害、特殊境遇、文化或經濟弱勢及其他明顯有輔導需

求之學生，應主動提供輔導資源。（第4項）學校執行學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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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工作，必要時，得結合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特殊教育

資源中心、家庭教育中心、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、少年輔

導委員會等資源，並得請求其他相關機關（構）協助，被

請求之機關（構）應予配合。」爰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專

責單位或專責人員遇有明顯輔導需求之學生，應主動提供

輔導資源。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，提供三級輔

導。校長、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，均負學生輔導之責任。

必要時，得結合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等資源。

三、學校輔導行政單位（輔導處（室）或學輔處等）之作用和

功能隨著「學生輔導法」及相關法規的推動逐漸普及，然

而學生對輔導行政單位的認知和態度，仍是影響學生是否

會主動尋求協助的關鍵因素。爰請學校透過教育部各類心

理健康宣導活動，如友善校園週、心理健康週、壓力管理

工作坊和心理健康講座等，讓更多學生逐漸認識到心理輔

導的重要性和學校輔導行政單位的支持功能，使輔導行政

單位逐漸成為學生們願意信賴和依賴的心理支持場所。

四、為加強學校對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高關懷族群之覺察與篩

選，請依本局113年9月11日高市教高字第11337103500號

函，留意學生如在學期中出現適應不良之情形，應主動協

助關懷輔導，落實三級預防工作。另學校應確依「校園安

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」，檢視校園環境設備安全，以維

護學生安全。

五、對於有醫療需求之高風險個案，請學校適時結合校外輔

導、諮詢資源（如衛生福利部1925專線或「心據點」醫事

機構查詢平臺、張老師或生命線專線），提供學生課後、

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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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日需要時可尋求專業之協助。

六、為協助學生覺察自己的情緒，於短期心理不適時，平衡身

心狀況，自113學年度起，教育部已於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

學習評量辦法」和「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

法」新增「身心調適假」請假別，並於113年8月16日發布

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身心調適假實施注意事項」和「高級中

等學校進修部學生身心調適假實施注意事項」，高級中等

學校學生可視需求申請「身心調適假」。惟請學校周知教

師善用「身心調適假」覺察有輔導需求之高級中等學校學

生，適時引入輔導資源。

七、學校輔導教師得依學生身心狀態或適應狀態，評估轉介機

制，必要時，運用轉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「心理衛生諮詢

服務」，透過精神專業醫師進行與個案學生、家長、輔導

教師等三方分別晤談及專業輔導人員之介入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國中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(均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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